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22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6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修正意見，會議紀錄確認備查。 

參、審議案件： 

第 1 案、「八里下罟子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第三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結論：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

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三期後續工程填埋高度前由 175 公尺變更為 167 公尺，今又恢復為

175 公尺，其理由及必要性，應再詳細補充說明。 

2 
三期後續掩埋區係填埋飛灰固化物，且本次高度又恢復原高度，其邊坡穩

定分析應更審慎評估，並提供分析所用相關參數，以確認掩埋邊坡安全。

3 
三期 C區垃圾移除至 D 區其必要性及移除時間，宜加強說明，並檢討有無

分類焚化減量空間，另垃圾移至期間應補充所產生噪音、臭味、汙染物擴

散及暴雨衝擊之因應對策及緊急應變措施。 

4 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含量化及視覺化等)內容，請補充。 

5 垃圾場內之相關集排水及因應氣候變遷下災害可能性，請一併檢討分析。

第 2 案、「深坑山坡地住宅社區整體開發建築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

表暨變更審查結論」第 1 次審查會，結論：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

容對照表審查，並請依下列方式辦理：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

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0 年 2 月 27 日(90)環署綜字

第 0012484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行。 

肆、臨時提案 

提案 1、「新北市三芝區錫板段海尾小段 5-1 等 10 筆、16-1 等 4 筆土地丁建變更

申請案環境影響說明書」2 次確認不同意第 1 次審查會，結論：環境影

響說明書同意認可。 

伍、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八里下罟子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第三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

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6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三期後續工程填埋高度前由 175 公尺變更為 167 公尺，今又恢復為

175 公尺，其理由及必要性，應再詳細補充說明。 

2 
三期後續掩埋區係填埋飛灰固化物，且本次高度又恢復原高度，其邊坡穩

定分析應更審慎評估，並提供分析所用相關參數，以確認掩埋邊坡安全。

3 

三期 C區垃圾移除至 D 區其必要性及移除時間，宜加強說明，並檢討有無

分類焚化減量空間，另垃圾移至期間應補充所產生噪音、臭味、汙染物擴

散及暴雨衝擊之因應對策及緊急應變措施。 

4 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含量化及視覺化等)內容，請補充。 

5 垃圾場內之相關集排水及因應氣候變遷下災害可能性，請一併檢討分析。

肆、散會：上午 11 時 35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使用年限出現於多處，宜說明其營運模式及時程。 

二、 是否改變其最終處置計劃？ 

三、 說明原有垃圾移位的必要性，遷移時之工作面如何規劃？ 

四、 規劃之擴建滲出水處理設施宜納入差異變更。 

五、 說明原高度由 175 降至 167 後，本次又提回 175m，其緣由宜說明，95 年變

更時是否改變相關設計？ 

六、 建議於開挖面極大時進行異味監測。 

七、 三期後續計畫 95 年差異分析預估可使用至 113 年底，本次變更掩埋量未變

更情況下，預估可用至 109 年，何以有此差異（簡報 P.20）。 

八、 95 年環境差異分析降低填埋高度之原由宜說明，此一原因有無消失。 

九、 三期 C 區垃圾移除至 D 區，其必要性宜加強說明。 

十、 垃圾移置期間暴雨衝擊之因應對策宜補充。 

十一、 三期後續掩埋區 B 區，95 年因改變掩埋內容而被要求降低 8m。本次變

更要求恢復原高度，掩埋內容因為飛灰固化物，因此邊坡穩定分析更應

審慎評估，亦請提出分析所用之參數。 

十二、 請補充變更 C 區內移除 90~96 公尺一般廢棄物處理規劃，移除過程應考

量鬆方及重複覆土之填方體積損失。 

十三、 本次計畫移除之一般廢棄物掩埋，可檢討有無分類焚化減量空間，以增

加未來掩埋場容量。 

十四、 三期掩埋區的邊坡穩定分析相關參數是足使用根據廢棄物填方測得的

實場資料，以確認掩埋邊坡安全。 

十五、 新北市已採取垃圾隨袋徵收，垃圾量應減少，為何每日之處理量未減

少？ 

十六、 本件須回復至 175 公尺高度之理由為三期後續 B 區之堆置工法不佳，有

無設法改進？經改進後仍無法克服致有增加高度必要，亦應列入說明。 

十七、 表 4-8 放流水檢測，之油脂數據，請再檢測。 

十八、 請補充移除所須時間。 

十九、 建議增加地下水監測點。 

二十、 92 年環差分析之填埋高度為 55m，95 年環差分析之填埋高度修正為

47m，其原因為何？為何今日還要恢復為 55m？其詳細依據為何？ 

二十一、 建議補充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內容（含量化及視覺化的評估內容）。 

二十二、 95 年環差只改變填埋高度嗎？相關的集排水設施與污染防制（治）設

施之容量等是否有隨之變更？若有，其是否仍有辦法承受今日之變更

（填埋高度）衝擊？ 

二十三、 高度要調整為原高度 175m，是否有考慮堆置完成後，高度及地形變



化，對當地視覺景觀之衝擊，後續綠化之策略為何？ 

二十四、 場內之排放水及因應氣候變遷下之災害可能，是否有在這次變更一併

檢討。 

二十五、 多年來周邊居民與掩埋場之關係，互動是否良好，敦親睦鄰之作法，

次數、參與對象應詳細說明，此次變更是否有告知周邊居民，雙方是

否有充份溝通。 

二十六、 噪音及污染物擴散等問題，是否有更仔細之數值分析及評估，若實際

施工發生未預估之問題，應有更詳細的對策，要有完整之緊急應變措

施。 

二十七、 請檢附基地進出人車動線圖。 

二十八、 P.4-30 頁說明本次變更未增加營運期間每日進場掩埋量，請再確認並補

充說明。 

二十九、 簡報 P.33，變更後異味測增淢減，請說明；異味影響減輕對策中”盡量

以塑膠帆布”改為”應以塑膠帆布”、”進行深層開挖時”建議改為”進行深

層開挖前”。 

三十、 提差異分析回復至原來，是否應讓地方了解。 

貳、民眾參與意見 

新北市八里區下罟里辦公處  汪金傳里長 

一、 開發就是要有地方犧牲，在地立場當然不願意政府政策也不能不支持，對

地方造成影響，建請委員也應例入補償一定範圍給予回饋金補償。 

二、 高度升高，邊坡穩定性、安全性，應特別注意，因現在天候異常建請規劃

單位要例入考慮。 

三、 建請在地方辦理說明會。 

四、 建請貴單位先行與當地里民作為何變更開發內容之說明會。 

五、 當地居民屬受災戶，望能回饋給當地居民專用。 

新北市林口區太平里辦公處   里民 

一、 建請貴單位先行與當地里民作為何變更開發內容之說明會。 

二、 當地居民屬受災戶，望能回饋給尚地居民專用 



「深坑山坡地住宅社區整體開發建築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

照表暨變更審查結論」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6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35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並請依下列

方式辦理：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0 年 2 月 27 日(90)環署綜字第 0012484 號公告

審查結論執行。 

肆、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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